
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简介

二十世纪末，中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

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09

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 1.6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12.5%；65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 1.1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8.5%。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规模老年人口国。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

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对养老服务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既要满足数量上的需求，

更要实现服务质量的提高。当前我国已由生存型社会迈入发展型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向高标

准、多层次方向发展，这对养老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中国养老机制及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布一系列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福利与服务、老年

卫生、老年文化教育和体育、老年人权益保障以及老龄产业等多方面内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

政策达 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

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

中国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994—2000年）》、《中国老龄

“ ”事业发展 十五 计划纲要（2001—2005 “ ”年）》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本部门老龄工作行动计划和本地方老龄事业发

展规划。国家建立督查和评估制度，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期中和期末检查，推动规划的落

实。同时，建立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为制定规划和完善督查评估工

作提供基础数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

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

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

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成员单位由国家 26个
部门组成，委员由各成员单位一位副部长级领导担任。目前，全国已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

的老年工作网络。

在养老服务方面，国家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成为推动养老

服务机构迅速发展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

”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宪法将养老服务纳入公

民的基本权利范围，突出了养老服务的重要地位。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该法要求将以养老服务为主的老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高度重视各

种养老服务机构在养老事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并将其视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2006年，国务院第 12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该条例对以五

保供养服务机构为主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进行了定性和规范，有效保障了五保供养对象的

正常生活。
2008年，国务院第 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其



中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养老院提供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这样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了养老服

务机构的运营成本。

1999年，民政部发布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建设部发布实施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2002年，建设部、民政部联合批准实施了《老年人建筑

设计规范》，分别从审批、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角度、从服务、设施设备等方面对社会福利机构

进行了详细规定，制定强制性行业标准，以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

2000年，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教育部、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

设部、外经贸部、卫生部、税务总局等 11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

意见》，提出了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和总体要求，社会福利机构实现

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和服务队伍专业化，并从建设用地、税收、

公用事业收费和费用补贴等角度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

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该纲要将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助于养老服

务机构发展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 ”同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十一五

期末，在我国农村基本建成以县、乡人民政府兴办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为骨干，社会力量举

办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为补充，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五保供养服务机

构网络。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 10部委《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的意见》，要求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

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要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

服务业准入制度，积极支持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兴办养老

服务业，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

2008年，全国老龄委等 10部委《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发布，提出

“ ”力争 十一五 期间，全国城市社区基本建立起多种形式、广泛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二、当代城乡的养老服务机构与服务模式

1、数量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8》的数据表明：2000－2007年，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1的数

量先降后升，从 2000年的 40491个降至 2003年的 37294个，再升至 2007年 43607

个；床位数持 上升，从续 113.0万张增至 251.3万张，年均增长 11.4%；平均床位数从
27.9张提高到 57.6张，年均增长 11.2%。

2000－2007年，城乡各类福利类收养性单位的床位数呈稳定增长趋势，从 106.5万

张增至 241.2万张，年均增长 12.8%；其中城市的床位数 体上略有增 ，但总 长 2005年

后持续下降，所占比重从 47.8%稳定降到 25.5%； 村的床位数基本呈上升 ，农 态势 2006

年后尤为明显，所占比重从 52.2%升到 74.5%。

2000－2007年，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的收养人数从 85.4万人上升到 200万人，年

均增长 13.4%； 位平均收 人数从单 养 21.1人上升到 45.9人，年均增长 12.1%；床位使

1 “ ” “ ”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的 收养性福利单位 并非都是养老服务机构，包括 优抚类收养性单位 和 福利类
” “ ” “ ” “ ” “ ” “收养性单位 ，其中 福利类收养性单位 又包括 社会福利院 、儿童福利院 、精神病人福利院 、城镇老
” “ ” “ ” “ ” “ ” “年福利机构 、农村老年福利机构 和 其他收养性单位 。社会福利院 、城镇老年福利机构 和 农村老年

” “ ”福利机构 属于养老服务机构，一般来说，这三类机构的床位数占到 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 的 94%～
96% “ ” “ ”，因此采用 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 和 福利类收养性单位 的相关数据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养老服务机构
的发展水平。



用率从 75.6%升至 79.6%。

2、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机构基本由国家垄断性经营，社会福利机构所有制完全是清

一色的公有制，国家与集体所有制构成公有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民政部推行社会福利社会化

政策特别是 1990年代末期以来，各种形式民办福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彻底打破

国家独家垄断性经营社会福利机构的格局，社会福利社会化迈出实质性步伐，初步形成国

“家、集体、企业、外资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共同兴办福利事业的大好局面， 社会福利

”社会办 的政策目标已成为现实。

        全国与部分城市社会福利机构类型与床位数组成结构变动表
国有单位数、床位数及% 集体单位数、床位数及% 民办单位数、床位数及%

全国★      21.2万张，19.5%       85.9   万张， 78.9%      1.7   万张， 1.6%
大连 13个，2180  张， 16.8% 106  个， 6234   张， 48.1% 41个，4540  张， 35.1%
上海 25个，5884张，18.88% 322个，16894  张， 54.21% 106个，8385张，26.9%
广州 13个，4240张，30.36% 99   个， 4672  张， 33.46% 46  个， 5052   张， 35%
温州▲ 14           个， 3.40% 282            个， 68.45% 116         个， 28.15%

★为 1999年全国数据，福利单位包括所有福利性收养单位。大连(2002)、上海(2001)和广
州(2002)则为最新统计数据，而且大连、上海和广州数据主要局限于养老机构及其床位数。

▲因温州只有机构数，所以百分比数据主要是指不同所有制养老在机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上述数据，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社会福利特别是养老事业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首先，国

有福利单位数、床位数及其所占比例普遍较低，一般只占总数的 20%左右，而且变化不大，

比较稳定。其次，城乡集体福利单位数、床位数及其所占比例普遍较高，一般约占总数的

40%左右，反映农村养老是中国社会养老问题的重中之中。一般来说，国有和集体所有福利

单位床位数及其所占比例之和通常占总数的 60%左右，说明公有福利单位在养老事业中仍

然占据主导性地位。第三，1999年以来短短的四年间，民办福利机构数、床位数及其所占比

例均有惊人发展，由 1999年的 1.6%猛增为 30%左右，几乎占据养老事业的 1/3。这意味在

养老性福利机构之中，每 3位老人就有 1位处于民办福利机构之中，而且民办福利机构增

“ ” “ ”长速度异常迅猛，大有 异军突起 和 后来居上 的发展趋势。有鉴于此，如何处理和协调公

有福利机构与民办福利机构之间关系，如何看待和规管民办养老福利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

和刻不容缓的基础性政策议题。第四，如果从养老福利机构床位数规模角度看，国有单位规

模最大，平均每个福利单位在 150张床位以上。民办福利机构次之，平均每个福利单位在

100张床位左右。集体福利单位规模最小，平均每个福利单位在 50张床位左右。这说明目前

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养老院的规模效益可能最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亟待提高。第五，一

般来说，公有养老福利机构的入住率维持在 70%左右。例如大连市 161所养老机构总床位利

用率达到 72.5%。广州市 46间民办养老福利机构平均入住率为 70%。这既说明现有福利机构

资源挖潜和开发利用空间较大，又说明地区和福利性养老事业发展规划迫在眉睫，还说明

福利性养老机构地域空间布局与层次结构问题日趋突出。

三、对中国当代养老情况的评估

（一）主要成绩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和

发展，无论是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出台，抑或是公共财政投入的增加和各项优惠政策的

落实，均彰显出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支持和决心，使得养老服务机构能够快速发

展。



1、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行模式日臻完善

遵循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基本理念，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

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政府

组织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业准入制度，积极支持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

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

式兴办养老服务业。在实践领域，不同模式的养老服务机构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运行优势。

2、养老服务机构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第一，养老服务机构的覆盖面得到扩大，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社会福利对象，而是延伸到广大老年群体。第二，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数得到大幅增加，提

升了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第三，养老服务机构的布局更为合理，打破了以行政区划来建立

养老服务机构的传统观念，而是综合根据老年人口数量、规模效益和交通便利等因素来选址

布局，以提升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

3、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日益丰富

“ ”传统养老服务体制下，养老服务机构的目标主要是满足城镇 三无 人员和农村五保户

的基本生活需求，虽然包括吃、穿、住、用、行等方面，但仅仅停留在基本生活层面，因此服

务内容也主要是围绕基本生活需求来展开的，属于生存型服务。现代养老服务体制下，养老

服务机构的目标还包括满足其他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包括老年学习、老年娱乐、老年

康复和精神慰藉等，属于享受型服务。在养老服务体制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背景下，养

老服务机构必然要对服务内容进行扩充和更新，集学习、娱乐和康复为一体。

4、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逐步提高

与规范管理机制和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相伴随，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在不断提

高。服务理念的提升是服务水平提高的前提，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机构不再将服务对象视为

被管理的群体，而将其视为合作伙伴，通过深入沟通交流来获取服务对象的需求愿望、评价

想法和改进建议，以为下一步完善工作提供参考。运行机制的完善是服务水平提高的保证，

养老服务机构在运行机制中逐步引入市场化理念、效益等要素，让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发挥

更大的功能作用。员工素质的提高是服务水平提高的智力基础，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机构开

始重视护工、护士等专业护理人员的队伍建设，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专业化水平。

（二）主要不足

受传统养老观念、资金投入和政策措施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仍明显

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化的客观需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国

内外大背景下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机构养老事业的快速发展，也难以有效发挥对居家养

老和社区养老的补充作用。

1、养老服务机构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

2000－200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从 12.2张增至 22.4张，

但与增长更为迅速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相比，养老服务机构的供给能力显著不足。从国际

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 50～70张之间，我

国目前则远远低于这一水平。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仍主要以城镇

“ ”三无 人员和农村五保户为主，非传统福利对象所占的比重仍比较低，这主要受制于目前

养老服务机构有限的供给能力。

2、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地区差距非常显著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对应，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

差距。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单位数、床位数和服务对象人数等量的指标上，还体现在服务水



平、专业化程度和管理机制等质的内容上。总体而言，经济发达省市的发展水平高于经济欠

发达省市，即使同一省市内，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也要强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在当前

主要依靠财政直接投入或间接补助的融资渠道下，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财

政资金的投入力度，社会资金的比重较低。

3、养老服务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现代意义上的养老服务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照顾等传统项目，而是延伸到医疗保健、康

复护理、文化娱乐和亲情关怀等领域，这对大多数由传统型福利院、养老院和敬老院构成的

养老服务机构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挑战。表现在：养老服务机构的业务综合性不强，专业

化服务缺乏发展动力。养老服务机构的相关设备配置不全，专业化服务缺乏基础条件。养老

服务机构的服务范围比较狭窄，专业化服务缺乏拓展空间等。

此外，还普遍存在养老服务机构的规模效应不明显、养老服务机构的员工综合素质偏低、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制约因素比较多，政策优惠难落实，发展步履维艰等问题。

四、已经提出的办法和目标

    2009年 2月，江苏省民政厅和南京市民政局联合提出了一份建设全国示范性养老服务基

地江苏项目的建议书，提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资源，并结合当地的交通、科研、民间

组织等优势，创建成立足长三角、辐射全中国的标杆养老机构，起到示范全行业、带动整个

养老事业持续发展的作用。

从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现状出发，着眼于养老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国家发改委

社会发展司、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所联合课题组于2009年 8月提出如

下促进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增强其法制权威性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也应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

依。建议尽快制定《养老服务机构促进法》，对现有与养老服务机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综合

提炼，从性质定位、发展模式、资金来源、运营管理、政府职能和法律责任等角度对其进行统

一规范，以改变现有综合性立法太宏观、专项立法不系统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出台《养老服

务机构管理条例》、《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对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的具体内

容进行规定。

（二）制定养老服务机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提高其发展的连续性

建议将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并据此制定专项发展规

划。在专项规划中，将目标床位数、最低设施配置和财政投入等基本要素作为约束性指标，

将规范运营管理、理清政府职能、促进民间资本介入和加强行政监管等作为主要措施。考虑到

各地的实际情况，允许各地在目标设定、政策措施等方面有所差异，并给予一定的自主权。

（三）加大养老服务机构的公共财政投入，保障其稳定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是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经济保障，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坚持政策引导、政府扶

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基本原则，加大养老服务机构的公共财政投入是这一原则的集中

体现。各级财政要不断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投入力度，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置和运

营补贴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扶持功能。

（四）丰富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实现其多层次发展

目前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公办、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纯民办四类，分别有

着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建议以公建民营和民办公助为主要模式，保留一定比例的公办养老服

务机构，鼓励以高端群体为对象的纯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适度发展。



（五）规范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机制，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

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行政部门与养老服务机构的管办分离。优化养老服务

机构的运转流程，鼓励养老服务机构独立或联合开展全方面的综合性服务，以提高养老服

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六）完善养老服务机构的相关配套措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鼓励通过改建、扩建等形式增加养老服务的床位供给，建立和完善养老服务机构与社区、

家庭之间的合作平台，开展养老服务机构的上门服务试点工作，实现三者之间的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


